

   合同编号：          

深圳市易速必达货运代理有限公司
客 户 合 作 协 议
甲方名称：                                
证件类别：                                
证件号码：                                
居住地址：                                                             
联系电话：                                
乙方名称：深圳市易速必达货运代理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440301103936909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群星广场A座1812室 
联系电话：+86-755-83218104 / 83218105  
甲乙双方本着精诚合作、平等互利的原则，经友好协商签订如下合作协议并承诺共同遵守协议中各项条款。
第一条  合作范围
1. 乙方向甲方提供香港邮政国际小包物流服务，代理甲方及时、安全地通过香港邮政向其国外的客户寄送国际包裹。
2. 乙方向甲方提供国际快递代理服务，代理甲方及时、安全地通过甲方指定的国际快递公司(如EMS, DHL, UPS, Fedex等)向其国外的客户寄送国际包裹。
3. 乙方向甲方提供国际专线代理服务，代理甲方及时、安全地通过甲方指定的国际专线渠道向其国外的客户寄送国际包裹。

第二条  费用结算
1、甲乙双方经协商一致，采用如下结算方式   ：
A 预付：甲方预付资金存入其在乙方的结算账户，乙方从中扣取每次发货费用；

B 日结：甲方于发货当日18点前 将运费支付给乙方，乙方确认款项后安排发货；

C 周结：甲方于每周      下午18点前 将之前一周的全部运费支付给乙方；
D 其它：                                                                      
甲方如未按上述约定时间支付运费、且未取得乙方同意的拖延付款的，乙方有权变更结算方式，且有权扣货直至甲方付清费用。
2、甲乙双方经协商一致，            国际小包物流服务价格如下(人民币不含税)：
普通空邮：    元/公斤

挂号空邮：    元/公斤，挂号费   元/包裹
处 理 费：    元/包裹

其它补充：                                                                     
3、上述第2项中未列明之价格，双方另行商定。价格如有变动，甲乙双方另行商定。
4、甲方承诺按上述约定的结算方式及时向乙方支付相关费用，如未能及时支付，乙方可要求甲方按每日千分之 三 交付滞纳金。乙方可接受的支付方式为现金或私人银行转账。以银行转账方式支付时以我司银行实际到帐日期及金额为准。

第三条  操作方式
1、甲方在发货前将所需邮寄的物品包装好，并按要求填写并贴好地址标签、报关单、航空标签及挂号条码，并准备好货物交接清单。
2、甲方将货物送到乙方指定的收货点。如符合乙方上门收货条件，甲方也可通知乙方上门收货并约定时间及地点。由乙方上门收货的，如甲方当次发货金额不足____元，乙方将收取___元/次的取件费。
3、乙方收到甲方的包裹后，核对包裹数量、重量并确认。
4、乙方将甲方所交寄的包裹及时、安全地通过邮政机构或相关代理公司投寄出去。

第四条  服务条款
1、甲方不得在包裹内夹寄易燃、易爆、易碎物品，由于甲方违反禁、限寄的相关规定所造成的一切损失及损害由甲方承担相应责任。
2、乙方对中转运输途中由于海关检查、堵车等原因所出现的延误不做任何承诺。
3、甲方所交寄的物品须符合目的地当地法律规定，如有不符所产生的一切后果由甲方承担。

4、由于不可抗拒力量及自然原因或因政府机构扣留货物所造成的损失，乙方有义务将损失降到最低，但不承担相关的赔偿责任。
5、对收件人地址有误、不详或夹寄禁寄物品或其他非乙方所造成的原因发生退件时，甲方应承担退件产生的相关费用。非乙方原因造成的退件丢失或损坏，乙方不承担直接的赔偿责任。
6、由于乙方直接原因造成包裹在交给邮政机构或相关代理公司前丢失或损坏，乙方应按包裹申报价值或实际价值（以较低者为准）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7、以挂号空邮、国际专线或国际快递（含EMS,DHL,UPS,Fedex,TNT等）交寄的包裹在邮寄过程中因物品丢失或损坏所产生的损失，乙方应协助甲方向邮政机构或相关代理公司提出索赔，但不承担直接的赔偿责任。甲方不得以索赔进度或索赔结果作为向乙方支付运费的条件。
8、以普通空邮方式（不属于第7项）交寄的包裹没有查询及赔偿。

第五条  其它
1、本协议一式二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2、本协议如需补充或变更，经双方协商一致，可另行签定补充协议。
3、本协议自签定之日起生效。
4、本协议全部内容属商业秘密，甲方双方均有义务保守秘密。
5、《异常包裹处理条例》为本协议附件，与本协议条款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6、《财务结算制度》为本协议附件，与本协议条款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7、本协议未明确的其它事项或变更，乙方应通过邮件、公告等书面方式通知甲方。
8、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9、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甲方（盖章）：乙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名）：法定代表人（签名）：
日期：
                                日期：
